


云南省提升利用外资水平政策措施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的重要指

示批示精神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,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

关于做好稳外资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精神,坚

持新发展理念,深度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

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,推动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迈出

新步伐,现就提升我省利用外资水平提出以下政策措施:

一、支持外商投资重点产业

支持外商投资能源装备制造业,各州、市在风电、光伏电站

项目招投标过程中,支持鼓励项目投资企业与具备外资能力的装

备制造业企业签订共同开发协议,组成联合体参与项目投资建

设.各州、市要加快推出一批充电 (气)站 (桩)项目吸引外资

参与建设.支持外商投资旅游文化产业,优先将外资占总投资额

不低于１５％的重大外资文旅项目纳入云南省产业发展 “双百”

工程旅游文化业重点项目给予支持.支持外商投资石油炼化产

业,引导省属国有企业积极引进国际战略合作者,投资建设石油

化工、合成材料、有机化工、精细化工等石化深加工合作项目.

支持外商投资烟草配套产业,支持外资参与省内烟机、滤嘴棒、

卷烟纸等烟草配套企业技术改造项目,打造满足优势产品、创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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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类和新型烟草制品发展需要的配套产品,积极引进国 (境)外

企业落地云南.(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财政厅、省文化和旅游

厅、省能源局,各州、市人民政府按照职责分工负责)

二、鼓励利用外资参与国企混改

鼓励省属国有企业积极引进战略合作者,围绕高端制造、数

字经济、大健康服务、跨境物流、跨境电商、跨境旅游、跨境金

融、跨境产能合作等重点领域,采取产权转让、增资扩股、投资

并购、出资新设、上市重组 (包括首发上市和上市公司资产重

组、发行证券、资产注入、吸收合并)等方式引入外资实施混合

所有制改革.建立省直有关部门会商机制,开展项目建档立卡工

作,进一步简化程序,放宽限制,形成绿色通道.鼓励省属企业

境外发债资金以外商直接投资方式实施返程投资、技术回流,对

符合条件的省属企业,按照 «云南省鼓励外商投资奖励办法 (试

行)»给予奖励.(省国资委,各省属企业,外汇管理局云南省

分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)

三、放宽外商投资性公司准入条件

切实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优势,在中国 (云南)自

由贸易试验区放宽外商设立投资性公司条件,将设立申请前一年

外国投资者资产总额降为不低于２亿美元,取消境内实缴注册资

本或投资企业数量要求.(省商务厅牵头;省市场监管局配合)

四、金融创新促进利用外资

注重发挥各级政府产业基金引导作用,加大重点产业基金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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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作用,吸引社会资本采取组建定向基金和并购基金等方式,支

持世界５００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项目、境外 “隐形冠军”企业投

资项目、外资并购或外资标志性大项目等,鼓励以股权投资等社

会化方式引导外资投向特定区域、特色产业.完善和拓展私募基

金、创业投资、股权投资等利用外资新方式.鼓励外资采取合资

合作、并购重组等方式投资云南民营高科技企业和具有一定增长

潜力中小企业.积极推进云南企业以多种方式引进境外资本.

(省财政厅、省商务厅、省地方金融监管局、省投资促进局、云

投集团、省国有金融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、外汇管理局云南省

分局,各州、市人民政府按照职责分工负责)

五、强化外资用地保障

各州、市在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时,对国家级开发区

主导产业引进外资、促进转型升级等用地予以倾斜支持;在省级

印发年度土地利用计划管理文件前,各州、市可按照有关规定预

支使用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.在土地供应时,依法平等对待外

资企业和内资企业,各级政府在涉及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招

标拍卖挂牌出让中,依法依规设置土地出让条件.(省自然资源

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,各州、市人民政府按照职责分工负责)

六、优化调整外商投资奖励政策

适当放宽奖励时限,对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之前已登记注册但

未完成注册资本金缴纳的外商投资企业,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

缴纳的注册资本金可按照外资新项目申报奖励;已完成注册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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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缴纳的项目,新增注册资本金可按照外资增资项目申报奖励,

申报条件按照 «云南省鼓励外商投资奖励办法 (试行)»执行.

(省财政厅、省投资促进局、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,各州、市

人民政府按照职责分工负责)

七、建立健全利用外资工作机制

建立外资重大项目招引落实机制.各行业主管部门围绕打造

世界一流 “三张牌”、５个万亿级产业、８个千亿级产业,每年推

出２０个投资总额分别达１亿美元以上优质项目,针对有关跨国

大企业配套有关政策、要素保障,制定招商专案.将实际利用外

资列入省委、省政府对州市综合考评指标体系的考核指标,对各

州、市利用外资情况实行 “月通报,年考核”,并对吸引外资前

５名和后５名的州、市设置红黑榜,报省人民政府,并抄送各

州、市人民政府.(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科技

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商务厅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卫生健康

委、省投资促进局,各州、市人民政府按照职责分工负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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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委办公厅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.

　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３月３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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